辽宁科技学院设计教室使用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设计教室是供学生完成毕业设计(论文)和课程设计的教室，为维护校纪，树立良好校风，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毕业设计(论文)的良好学习工作环境，特制此本规定，望师生严格遵照执行。
第二章 设计教室的管理
第二条 设计教室由教务处统一管理，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设计教室使用用途，不得擅自使用设计教室。
第三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设计教室相关设施的维护与管理。
第四条 设计教室的使用者在使用期间对教室内的相关设备安全和卫生负责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二级学院办公室，对损坏、丢失设计教室门卡、设施者，应由个人或其所属部门照价赔偿，使用结束应彻底进行扫除。
第五条 设计教室使用者要爱护室内设备，不得乱拆乱卸、乱涂乱画、不得在墙壁上粘贴悬挂任何物品，以保证后续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。
第六条 使用设计教室的同学，应当服从管理人员的管理。不得携带违章电器进入设计教室，严禁乱接电线；注意公共卫生、预防火灾；不得在教室内吸烟，随地吐痰，乱丢果皮、纸屑等杂物，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。消防通道及消防栓附近严禁堆放物品（包括楼梯间的窗台上），以免造成安全隐患。
第七条 设计教室管理人员有权对设计教室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未按要求使用设计教室，应立即终止其违规行为，直至停止使用；对虽然办理了借用手续，但长期未用的设计教室，教务处将收回另行安排。
第三章 设计教室的借用
[bookmark: _Hlk139549199]第八条 设计教室由教务处根据教学需求统一分配，使用前借用单位需办理书面手续，提交《辽宁科技学院设计教室借用申请表》；教室管理人员与借用人一起检查设计教室相关设施，确认完好后将钥匙交于借用人，其它活动参照上述要求办理借用手续。
第九条 已借用的设计教室，如遇学校统一安排活动，以学校活动为主，必要时暂停使用。
第十条 学生有义务承担设计教室的清洁工作，设计教室应坚持卫生值日生制度，安排学生轮流值日，负责清扫教室环境。设计教室使用结束后，使用者应及时撤走非设计教室物品（如图板、模型、器械等），并对设计教室卫生、相关设备进行检查，确保卫生整洁、设备完好如初。
第十一条 教室管理人员与借用人一起检查设计教室相关设施，如检查不合格，学院应督促整改直至合格为止，整改期间毕业生不得办理离校手续。
第四章 附 则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并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辽宁科技学院设计教室借用申请表

	借用单位
	单位名称+公章

	借用人姓名
	
	借用人联系电话
	

	借用教室编码
	

	借用时间
	20**年*月*日至 *月*日，第*周星期*至第*周星期*

	申请借用教室原因

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承诺书
本人已完全知晓辽宁科技学院设计教室使用管理办法，并负责将内容传达到每位使用者。在使用过程中不改变设计教室用途，爱惜设计教室设施，保证设计教室卫生，并承担违反管理办法的相应责任。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二级单位意见



教学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


教务处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教务处和二级单位各一份

